
汕头大学涉外科研交流合作活动审批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我方负责人  部门  

活动 

名称 

（英文） 

（中文） 

交流合作形式 □合作研究   □委托研究   □学术交流   □其他：         

活动内容 

(摘要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交流合作方 

信息 

名称  国别（地区）  

性质 □高校    □研究机构     □企业  □国际组织  □其他：         

联系人  
联系方式 

（地址、电话、邮箱） 
 

期限 自      年     月    日至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经费总额 

（我方） 
 经费来源  

成果归属 □汕头大学   □合作方   □双方共享 是否涉密 □是   □否 

保密及成果归

属承诺 

本人承诺在对外交流合作过程中不损害国家政治安全、不泄露国家机密，并通过相关

知识产权协议（条款）切实保护学校的知识产权。 

特此说明！ 

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创新创业研究

院意见 

 

 

审核人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 

 

审批人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组宣统办公室 

意见 

 

 

审批人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说明： 

1. 本表根据《汕头大学涉外科研交流合作管理办法》（汕大发〔2016〕158 号）制定； 

2. 凡与境外政府、组织和个人开展科研交流与合作，须填写此表格； 

3. 自然科学类的交流合作报创新创业研究院审批；人文社科类的交流合作由创新创业研究院审批后，报

组宣统办公室审批； 

4. 合作方有多个的，应另加行填写所有合作方信息； 

5. 本表可加页。 


